关于总结我校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经验的函
（中党关工〔2013〕44号，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各关工分委：

学校党委组织部最近发出《关于筹备召开学校党校工作会议暨发展党员工作交流会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在2014年1月10日以前提交有关党校工作、党员发展工作的论文。

我校党委2010年11月9日颁发的《中共广州中医药大学委员会聘请离退休老同志担任特邀党建组织员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指出，我校离退休老党员是学校党建工作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聘请离退休老党员担任特邀党建组织员，是加强和改进我校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和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有效举措。《实施意见》还明确特邀党建组织员的职责是：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党委组织部的具体指导下，协助基层党组织定点联系二级单位做好党员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工作；协助学校党委和党委组织部检查、指导、督促基层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受党委指派，协助党委组织部审查《入党志愿书》等入党材料，与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进行谈话；协助做好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学生党支部做好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开展学生党员思想状况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反映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建议。由此可见，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与即将举行的学校党校工作会议暨发展党员工作交流主题密切相关。

因此，各个关工分委要抓住这个契机，积极协助所在单位党组织，认真总结特邀党建组织员的工作，把相关经验写成专题论文或融入相关论文。学校关工委作为特邀党建组织员的协助管理部门，将密切关注学校党校工作会议暨发展党员工作交流会筹备工作动态，主动协助党委组织部把会议筹备好并开好。
专此函达。

附注：此件抄送学校党委组织部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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